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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新生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

民國 112 年 7 月 26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（目的） 

為鼓勵優秀新生進入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就讀，以提昇本系學生素

質，進而提振學習風氣，特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要點（以下

簡稱本要點）。 

第二條（適用對象） 

不分入學管道，進入本系就讀之本國大一新生。 

第三條（獎勵標準） 

每名新生發給獎學金新台幣 5,000元。 

第四條（審查與限制） 

本獎學金審查與限制如下： 

一、由系辦公室提供完成註冊繳費程序之新生名單，並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。 

二、本要點所訂獎學金金額，得視經費狀況予以調整。 

第五條（經費來源） 

此經費由本系行管費或其他基金支應。 

第六條（實施） 

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備公佈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